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

	序号
	货物名称
	技术参数
	数量
	单位

	1
	监护型救护车
	（一）技术要求

★1、基型车（底盘车）：合资品牌，承载式车身轻型客车

2、外观颜色：白色/红色

3、最大总质量：≥3700kg

4、乘员人数：7人

5、轴距：≥3750 mm

★6、车体尺寸（mm）：

长：≥5820

宽：≥1974

高：≥2620 

★7、医疗舱尺寸（mm）：

长：≥3200

宽：≥1740

高：≥1800 

8、轮距（前/后）：≥1740/≥1704

9、接近/离去角(°)：≥19/≥24 

10、最小离地间隙：≥195mm

11、最高车速：≥145km/h

★12、发动机型号：高压共轨柴油发动机

★13、发动机排量：≥2.0L，≤2.5L

★14、排放标准：国VI

15、额定功率：≥103 KW

16、燃油箱容量：≥79L

★17、驱动型式：4×2后轮驱动

18、变速箱：≥6挡手动
19、悬挂型式：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挂/后霍奇基斯悬架

20、转向型式：齿轮齿条式、液压助力转向式

21、制动型式：前后盘式，液压制动

22、主驾驶配备安全气囊。

★23、底盘必须使用原厂客车 15 座底盘，配备原厂空调。
(二)医疗警示外观

1、车身顶盖：安装救护车专用冲压成型顶盖，具有外观专利，兼顾功能、实用及美观。

2、车辆外观：车身白色，喷制车身彩条和粘贴救护标识，颜色鲜艳醒目。医疗舱车窗玻璃及驾驶室升降玻璃贴深色太阳膜。

★3、警示灯具：前顶安装嵌入式LED爆闪警灯总成，后顶装LED爆闪警灯总成，车顶左右两侧及尾部各安装2盏蓝色爆闪照明一体灯，满足全方位警示效果及夜间车外照明需求，警报器输出功率≧标称功率的90%，警报器装换效率≧80%，1000Hz总谐波失真度≦6.6%。投标人于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由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所投产品符合GB8108-2014 《车用电子警报器》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三）医疗舱救护设施

1、救护系统：自动上车担架：骨架采用优质铝合金材料制作，具有轻便牢固，操作简便的特点，通过操作,可迅速平稳的将载有病员的担架推入或拉出救护车，靠背采用调节结构支撑，可在75度范围内调节，配备病员捆绑安全带，便于病员与担架之间的固定。

担架平台：采用优质铝合金材料制作，辅助担架上下车。

铲式担架：担架两端中部设铰链式离合装置，可使担架分离成左右两部分，担架长度可4档调节，并可以折叠便于运输和携带。

输液瓶夹持器：在医疗舱顶部安装2个折叠式输液瓶夹持器。

供氧系统：医疗舱内设有密闭式供氧系统，隐藏式氧气管路。车载式氧气汇流排系统。含2个氧气终端、1个氧气吸入器和1个呼吸机接头、2个10L氧气瓶。

医疗供电系统

逆变充电一体机：车载带充电功能的1200W工频纯正弦逆变器，带载能力强，输出功率稳定，为防止原车蓄电池亏电，另加装90AH附加蓄电池一组。3组220V/12V多功能插座。

2、外接电源：安装车载专用外接电源防水插座，配20米外接电源连接线。

3、舱内照明：配有方形照明灯、圆形照明灯和射灯，保证医疗舱拥有足够的照度。

4、对讲机系统：医疗舱与驾驶室安装对讲系统 , 前后双向控制。

5、控制系统：医疗舱舱前后采用薄膜开关控制。
（五）消毒系统

紫外线消毒灯：在医疗舱顶部右侧安装1盏紫外线消毒灯，消毒灯具备定时延时开启和关闭功能。

（六）空气循环系统

1、空调/暖风：配备可以独立控制的后空调和后暖风，冷暖独立控制，根据需要合理调控医疗舱内温度。

2、换气扇：在车顶安装带吸气、排气的多功能换气扇，能有效保障医疗舱内空气高效循环，带小夜灯功能。
医疗舱橱柜内饰配置

1、中隔墙总成：在驾驶室和医疗舱之间安装一体化ABS吸塑成型的隔板完全隔开，隔板上安装可视玻璃推拉窗，便于前后舱观察、沟通。

★2、橱柜总成：在医疗舱前部配备了隔板横置柜总成，柜内集成了操作台、急救箱柜、置物柜、药品柜功能。在医疗舱左侧设有左前壁柜、左后设备柜和SMC吊柜。壁柜内集成了氧气瓶、供氧管路、氧气汇流排、电气控制薄膜开关面板、电源插座等电气系统。左后设备柜台面可安装急救设备，柜内集成电气柜、风道、储物等功能。SMC吊柜，采用可视上掀式开门结构。投标人必须提供柜体板材阻燃性能符合GB8624-2012-B1级标准的由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3、医疗舱内饰：医疗舱采用ABS复合材料吸塑成型内饰，具有环保、抗菌、防腐、易清洗等优势，阻燃性能符合UL94-2017标准要求。投标人必须提供能满足以上技术要求的由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4、医疗舱地板：采用蓝色新型轻体地面装饰材料（重量轻，环保，可二次回收利用），防尘、防水/吸水、防腐、耐磨、拉伸强度、防霉、环保材料、防火。具体要求如下：
防尘达WSS-M8P16-B标准；

防水/吸水达GB/T 1034标准；

防腐（抗试剂）达GB/T 11547-2008标准；

耐磨达GB/T 5478-2008标准；

拉伸强度达GB/T 10410标准；

防霉性能达WSS-M99D63-A3标准；

环保（禁用物质）达GB/T 30512标准；

防火（燃烧性能）达GB 8410标准。（投标人必须提供能满足以上技术要求的由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辅助设施

★1、座椅：医疗舱右侧安装3个单人座椅，蓝色仿皮面料，配三点式安全带。座椅强度应符合GB 15083-2006《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标准,座椅调节装置有自动锁紧位置，座椅头枕强度应符合GB 11550-2009《汽车座椅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标准，头枕不应给车内成员带来额外的危险，无可能增加成员伤害程度的危险突起物或棱边，在规定区域外的头枕前后表面加有衬垫其曲率半径>5.0mm。投标人必须提供由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2、医疗舱监控：医疗舱前后对角监控 。

3、倒车影像：原车10寸中控屏显示倒车摄影像。
4、灭火器：医疗舱配备1套2kg干粉式灭火器，驾驶舱配备1套2kg干粉式灭火器。
5、辅助扶手：配有内顶扶手、侧拉门、座柜尾部及右侧尾门扶手。
6、安全锤：在医疗舱右侧安装1把紧急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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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售后服务要求

	1.售后服务基本要求（投标人提供的以下售后服务产生的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采购人不再就此费用另行支付）：
（1）按照国家有关产品“三包”规定执行“三包”，底盘免费保修期不少于2年，救护车专用部分免费保修期不少于1年。

（2）采购范围内的货物送货上门，装卸、安装调试合格，提供使用培训，直至采购人技术人员可熟练操作使用。

（3）在使用过程中若产品发生质量问题或故障，接到采购人报修通知后，立即响应并在0.5小时内采取相应措施，在收到采购人要求服务通知的1小时内，服务人员到达现场，对设备出现的较大问题，解决时间不超过3个工作日，投标人视自身情况，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快速响应服务和维修能力。

（4）免费保修期内免材料费及维修费；免费保修期外中标人须继续提供免费电话咨询服务，并以优惠的价格提供有偿服务，终身维修。
2.投标人根据以上售后服务基本要求，于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承诺书。

	二、商务要求

	（一）交货期及地点
	（1）交货期：自签订合同之日起40个工作日内交货并安装调试合格交付使用。
（2）交货地点：广西桂林市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验收标准
	1.投标人提供的产品必须符合国家、行业强制执行的相关质量标准要求以及产品制造厂家合格产品的出厂质量标准。
2.设备需全新、完好、无破损，产品到货后，采购人现场根据招标文件要求及投标文件承诺逐条对应进行核验，必要时，采购人有权邀请国家质量监督检验部门或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参与共同验收。如产品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中标人投标承诺或国家、行业强制执行的相关质量标准要求以及产品制造厂家合格产品的出厂质量标准，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执行并全部退货，由此造成采购人的经济损失由中标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3.在交付车辆时，中标人必须提供上牌(验证)所需的一切相关资料（如：整车合格证、机动车环保清单和强制性产品车辆一致性证书等）及随车的工具器材，并在保养手册上粘贴《采购售后服务维修联系单位的合同书》。保证交付前该车的维护正常，手续完整，否则不予验收。

	
	


说明：

1.本分标“采购需求”中标注★号项的条款以及招标文件中要求“必须提供”的条款均为实质性要求，投标人对实质性要求若有任意一项不满足，投标文件作投标无效处理。

2.投标人对本分标“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中未标注★号项的技术参数出现负偏离数≥6项时，投标文件作投标无效处理。



